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

征收土地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实施条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有关规定，因公共利益的需要，经伊州区人民政府研究决定，启动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征收土地工作，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由政府组织实施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土地位于伊州区，起点位于哈密市瑞金路与阿牙路交叉口处，向东途径陶家宫镇、哈密机场路口，终点顺接第十三师新星市五星大道。拟征收土地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三、公告期限

本预公告期限为2025年2月5日至2025年2月18日。

工作安排

自本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伊州区人民政府将组织有关部门及单位开展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工作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拟征收土地的位置、权属、地类、面积，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位置、权属、种类、数量等情况进行调查确认，请各相关单位和个人相互告知，并予以配合。调查结果将与被征收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及其他相关权利人确认。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中将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五、其他事项

自本土地征收预公告发布之日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抢栽抢建；违反规定抢栽抢建的，对抢栽抢建部分不予补偿。

联系人：哈密市伊州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征收科

联系电话：0902-2268873

特此公告。
                       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

                           2025年2月5日

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
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等规定，伊州区人民政府依据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风险评估结果，拟订了《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
补偿安置具体内容详见附件《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补偿安置方案》。

二、公告时间和方式

本方案公告期为30日（自2025年2月23日至2025年3月24 日）。本公告在伊州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www.yizhou.gov.cn）和伊州区东河街道、陶家宫镇人民政府、天山乡人民政府、上阿牙村、吾尔达村、泉水地村、新庄孜村、陶家宫村、上庄孜村、黄宫村、天山乡开发区范围内进行公告。
三、补偿登记方式和时限                  

被征地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和地上附着物所有权人在本公告公布后持不动产权利证书、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或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内，到哈密市伊州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办理补偿登记，请相互转告。土地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如未按期办理补偿登记的，其补偿内容以土地现状调查结果为准。
四、异议反馈

充分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村民委员会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对本方案如有异议的，请在2025年3月24日之前，以实名签名或盖章的书面形式提交至哈密市伊州区房屋与土地征收协调服务中心（地址：哈密市伊州区天山北路79号；邮编：839000）。书面意见应明确、具体，认为本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具体内容，应予以明示。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书面意见的，视为无异议。
五、组织听证
如超过半数以上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为拟定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伊州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听证；其他与土地征收有利害关系的组织或者个人申请听证且符合相关规定的，伊州区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听证。

特此公告。
附件：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补偿安置方案

                     哈密市伊州区人民政府

                      2025年2月23日

第十三师新星市—哈密市公路项目

补偿安置方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依据征收土地预公告、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现将拟定征收土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征收范围

本次拟征收（收回）土地位于天山乡（天山乡直属）、陶家宫乡（泉水地村、陶家宫乡直属、新庄孜村、陶家宫村、上庄孜村、黄宫村）、东河区（上阿牙村、吾尔达村），拟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18.3727公顷，收回国有土地29.7763公顷，征收（收回）争议地9.7259公顷，总计57.8749公顷，具体位置详见附图。

实际征收土地范围以最终批准文件为准。

二、征收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本次拟征收土地目的为促进“兵地协调”发展，发挥兵团在稳疆兴疆战略中特殊作用的需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属于交通类建设活动，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

土地现状

根据拟征收土地现状调查情况，本次拟征收（收回）土地现状如下：
1.拟收回天山乡直属国有土地12.7853公顷（191.7795亩）。其中，农用地4.8214公顷（72.321亩），含耕地0.9365公顷（14.0475亩）；建设用地7.9639公顷（119.458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2.拟征收陶家宫乡泉水地村集体所有土地5.4471公顷（81.7065亩）。其中，农用地1.9272公顷（28.908亩），含耕地0.609公顷（9.135亩）；建设用地3.5199公顷（52.798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1.1208公顷（16.812亩）。其中，农用地0公顷（0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1.1208公顷（16.812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3.拟征收陶家宫乡直属集体所有土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8.1689公顷（122.5335亩）。其中，农用地0公顷（0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8.1689公顷（122.533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征收（收回）争议地9.7259公顷（145.8885亩）。其中，农用地2.5932公顷（38.898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6.9781公顷（104.6715亩）；未利用地0.1546公顷（2.319亩）；

4.拟征收陶家宫乡新庄孜村集体所有土地6.6986公顷（100.479亩）。其中，农用地6.1542公顷（92.313亩），含耕地1.2225公顷（18.3375亩）；建设用地0.5356公顷（8.034亩）；未利用地0.0088公顷（0.132亩）。拟收回国有土地3.0576公顷（45.864亩）。其中，农用地0.3305公顷（4.9575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2.723公顷（40.845亩）；未利用地0.0041公顷（0.0615亩）；
5.拟征收陶家宫乡陶家宫村集体所有土地3.4142公顷（51.213亩）。其中，农用地0.1024公顷（1.536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3.3118公顷（49.677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3.2765公顷（49.1475亩）。其中，农用地0.0167公顷（0.2505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3.2598公顷（48.897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6.拟征收陶家宫乡上庄孜村集体所有土地1.7807公顷（26.7105亩）。其中，农用地1.7807公顷（26.7105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公顷（0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0.7199公顷（10.7985亩）。其中，农用地0.1907公顷（2.8605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5292公顷（7.938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7.拟征收陶家宫乡黄宫村集体所有土地0.4697公顷（7.0455亩）。其中，农用地0公顷（0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4697公顷（7.045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0.1917公顷（2.8755亩）。其中，农用地0公顷（0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1917公顷（2.875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8.拟征收东河区上阿牙村集体所有土地0.5515公顷（8.2725亩）。其中，农用地0.0028公顷（0.042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5487公顷（8.230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拟收回国有土地0.4556公顷（6.834亩）。其中，农用地0公顷（0亩），含耕地0公顷（0亩）；建设用地0.4556公顷（6.834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9.拟征收东河区吾尔达村集体所有土地0.0109公顷（0.1635亩）。其中，农用地0.009公顷（0.135亩），含耕地0.0026公顷（0.039亩）；建设用地0.0019公顷（0.0285亩）；未利用地0公顷（0亩）。
四、补偿方式和标准

（一）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

根据《关于重新公布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4〕1号）、《关于重新公布实施伊州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伊区政发〔2024〕9号）的规定，该项目用地涉及3个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即Ⅰ、Ⅱ、Ⅲ级区片。Ⅰ级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203.25万元/公顷。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为54.8775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148.3725万元/公顷；Ⅱ级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84.9万元/公顷。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为22.923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61.977万元/公顷；Ⅲ级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56.7万元/公顷。其中土地补偿费标准为15.309万元/公顷，安置补助费标准为41.391万元/公顷。
青苗补偿标准

按照自治区相关文件和标准执行。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地上附着物补偿按照《关于印发<自治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新国土资发〔2009〕131号）的规定执行。

涉及农村村民住宅和其他房屋的，遵照《关于印发<自治区重点项目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新国土资发〔2009〕131号）的规定执行。

五、安置对象、方式及社会保障

本次征收土地涉及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和社会保障按照《关于完善自治区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政策的通知》（新人社发〔2017〕86号）的规定执行。


